
北 京 物 业 管 理 行 业 协 会

北京市物业服务评估监理协会
北京物协文【2021】21 号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北京市物业服务评估
监理协会关于发布《北京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

成本计价规则（试行）》的通知

为贯彻实施《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范物业服务成本计

价规则，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北京市物业服务评估监理协会

联合制定《北京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成本计价规则（试行）》，现

予发布。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北京市物业服务评估监理协会

2021 年 7 月 27 日 2021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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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成本计价规则（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物业服务成本计价规则，推动物业管理相关

主体遵守权责一致、质价相符、公平公开的物业服务市场规则，

维护享受物业服务并依法付费的市场秩序，优化市场环境，依据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及物业服务收费相关法规，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指物业服务人包括业主共同决定委托的

物业服务企业、专业单位和其他管理人。

第三条 实行物业服务费包干制的，物业服务费的构成包

括物业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利润。

实行物业服务费酬金制的，预收的物业服务资金包括物业

服务支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酬金。

本规则所称物业服务成本涵盖包干制物业收费中的物业

服务成本和酬金制物业收费中的物业服务支出。

物业服务成本包括物业服务人为该项目进行物业服务实

际支出的直接人工费、直接材料费和间接费用等。物业服务成

本计价，应综合考虑社会价格指数、社会平均工资、社会保险

缴纳比例、材料采购价格以及水、电、气、热等能耗价格的变

化。

第四条 选择不同物业服务人时，物业服务费价格制定原

则：

（一）业主共同决定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服务费可

采取包干制或酬金制形式计价。其中物业服务成本计算及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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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应参照本规则执行；采用包干制形式的管理费、利润比例

或酬金制形式的酬金比例由合同双方约定。

（二）业主共同决定自行管理的，物业服务费一般按照“以

支定收”原则，支出项目依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

布的《北京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清单》及本规则的成本计

算及科目设置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财务支出。

（三）业主共同决定委托专业单位管理的，可按委托服务

项目支付服务费，其中专业服务成本计算及科目设置应参照本

规则相应专业项目执行，各专业单位的管理费、利润比例由合

同双方约定。

第五条 物业服务成本包括下列费用：

（一）管理人员费用；

（二）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

用；

（三）清洁卫生费用；

（四）绿化养护费用；

（五）秩序维护费用；

（六）办公费用；

（七）管理费用；

（八）物业服务项目固定资产折旧；

（九）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安全生产责任险费

用；

（十）经业主同意的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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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各项成本名词解释详见附件 1）

第六条 物业服务成本的二级科目中包含人工、专项服务、

安全生产管理、能源消耗、物料消耗、办公费用等（详见附件 2）。

第七条 物业服务成本中二级科目涉及的人工岗位人数及

上岗依据：

（一）物业服务合同；

（二）项目执行的物业服务标准；

（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及行业规范标准要求；

（四）人工成本金额计算应按照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有

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三级科目为各项物业服务成本明细（详见附件 2），

在二级科目基础上除人工费用外，其他科目应对应北京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北京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清单》，

并依据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对支出科目进行细分，各项之和为物业

服务成本总额。

第九条 三级科目中专业性较强的服务内容由专业公司承

接的，该项服务成本依据外包合同约定金额执行。

第十条 各项能耗费用计算单价以最新政府定价为标准。

第十一条 具体项目的物业服务成本费用按本项目签订的

物业服务合同及执行的物业服务标准计算，参照以上第三级科目

计算物业服务成本总额。

第十二条 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应对物业服务成本价格进行

动态监测，定期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成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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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业主、物业服务人需要调整物业服务费时，可参

考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物业服务成本信息进行协商调

整。

第十四条 物业服务成本计算公式

单位物业服务成本（元/平方米·月）=年度物业服务成本总

额（元）/专有部分面积总和（平方米）/月数（个）

其中：

1.年度物业服务成本总额是指年度物业服务成本（包干制）

或年度物业服务支出（酬金制）。

2.专有部分面积总和是指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总和。业主专有

部分面积的认定：专有部分面积，按照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面积

计算；尚未进行物权登记的，暂按测绘机构的实测面积计算；尚

未进行实测的，暂按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面积计算；业主专有部

分面积总和按照前项的统计总和计算。

3.月数按十二个月计算。

4.不同服务标准、服务内容的物业可按此公式单独计算单

位物业服务成本。

第十五条 物业费构成包括物业服务成本、物业服务企业

利润或物业服务企业酬金、法定税费。

第十六条 在物业服务期内，物业服务各项成本将随本市

相关成本规定调整而适时调整。

第十七条 本规则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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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成本相关名词解释 
      2.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成本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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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成本相关名词解释

1.管理人员费用

管理人员指物业服务项目主管以上工作人员。

管理人员费用指管理服务人员工资、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

费、职工教育经费，以及根据政府有关规定应当由物业服务企业

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和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社会

保险费用。

2.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是指为保障物业管理区域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正常

使用和运行、维护保养所需的费用。不包括物业项目工程质量保

修期内应由建设单位履行保修责任而支出的维修费、应由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支出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

3.清洁卫生费用

是指保持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环境卫生所需的购置工具费、

消杀防疫费、垃圾清运和消纳费、管道疏通费、清洁用料费、垃

圾分类管理费、化粪池清掏费、环卫所需费用、外墙清洗费用等。

4.绿化养护费用

是指管理、养护公共绿化所需的绿化工具购置费、绿化用水

费、补苗费、农药化肥费等。不包括应由建设单位支付的种苗种

植费和前期维护费。

5.秩序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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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公共秩序所需的器材装备费、安全防

范人员的人身保险费及由物业服务企业支付的服装费等。其中器

材装备不包括共用设备中已包括的监控等技防设备。

6.办公费用

是指物业服务企业为维护管理区域正常的物业管理活动所

需的办公用品费、交通费、房租、水电费、取暖费、通讯费、书

报费等其它费用。

7. 管理费用

是指物业服务企业在管理多个物业项目情况下，为保证相关

的物业服务正常运转而由各物业服务小区承担的分摊管理费用。

8.物业服务项目固定资产折旧

是指按规定折旧方法计提的物业服务固定资产的折旧金额。

物业服务固定资产指在物业服务小区内由物业服务企业拥有的、

与物业服务直接相关的、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资产。

9.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安全生产责任险费用

是指物业服务企业购买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安全

生产责任险所支付的保险费用，以物业服务企业与保险公司签订

的保险单和所交纳的保险费为准。

10.经业主同意的其它费用

是指业主或者业主大会按规定同意由物业服务费开支的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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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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